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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西师范大学委员会组织部(  通知 ) 

校组字〔2012〕8 号 

★ 

 
关于转发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 

《关于申报 2012 年度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 
项目课题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院级党委（党总支）： 

现将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《关于申报 2012 年度江西省

高校党建研究项目课题的通知》（赣教党字〔2012〕20 号）转发

给你们，请根据要求认真开展高校党建研究项目课题的申报工

作。 

校内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6 日，申报者填写《2012

年度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申请书》一式 5 份（A、B 表分开

装订），材料纸质版由各院级党委（党总支）报送至 骕先 楼 5 楼

521 室党委组织部，电子版通过 OA 邮件发送，联系人：傅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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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88505015。 

附件：1、江西高校党建研究课题指南； 

2、《2012 年度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申请书》。 

 

 

中共江西师范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

2012 年 3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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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 2012 年度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
课题的通知 

（赣教党字〔2012〕20 号） 

 

各高校： 

依据省人保厅赣人社发[2011]47 号文件，江西省高校党建

研究项目课题正式确定为省级课题，并列为江西省高校教师专业

技术资格条件范围。为进一步规范党建课题研究和管理，提升党

建课题质量，充分发挥好党建课题在推进高校党建和人事人才工

作中的科学指导作用，结合我省高校党建和人事人才工作实际，

现就做好 2012 年度高校党建研究项目课题申报、研究和管理等

方面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项目构成及立项类别 

1.项目类别：本年度江西高校党建研究项目，设置重大招标

项目、规划项目（分重点和一般）和青年项目三种类别。 

2.研究方向：本年度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，设置党的创

新理论研究、高校领导班子建设研究、高校基层组织建设研究、

高校党员队伍建设研究（含创先争优活动）、高校干部队伍建设

研究、高校人事人才工作研究和民办高校（含独立学院）党建研

究等七个研究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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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条件 

项目申请者（指课题负责人）必须是我省高校在岗的从事相

关教学和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或从事党务和人事人才工作的实践

工作者，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、独立开展和组织科研工作的

能力。重大招标项目申请者必须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规划

项目申请者必须具备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青年项目申请者

必须是中共党员，年龄限 40 周岁（含 40 周年）以下，且具有中

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凡不符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条件者申报必

须有两名正高职称、相关学科的教授职称的高校教师推荐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
1、本次项目申请者可根据自身的研究专长，重点参照 2012

年江西高校党建研究课题指南（附后），自行拟定研究课题。特

别鼓励项目申请者就我省高校党建和人事人才工作中存在的重

点、难点和热点问题，开展调查，进行实证研究。 

2、申报 2012 年度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课题的负责人同

年度只能申报一个课题，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其他项目申

请。课题组成员最多只能同时参加两个项目的申请。课题组成员

应有适当的职称梯度。 

3、申请人要如实填写申请材料，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

凡在申请中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并查实，即通知其工作单位，

并取消其三年申报资格，如获准立项即予撤项。 

4、同一项目（包括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），已获国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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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市教育或科技部门资助的不得再申报本次计划项目；之前已

获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课题立项的研究人员，在规定时间内

没完成或不能完成的申请人，今年不再受理其申报。 

四、申报数分配 

1、规划项目申报数：每所本科高校各申报数不超过 5 项，

每所高职高专、独立学院申报数不超过 3 项。 

2、青年项目申报数：每所本科高校申报数不超过 3 项，每

所高职高专、独立学院申报数不超过 1项。 

3、重大招标课题申报事宜，由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另

行下文通知。 

五、立项资助额度及拨款方式 

本年度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资助经费依据课题立项数

而定，资助方式采取一次核定，分期拨款，第一期拨付总经费的

50％，其余 50％的经费，待课题结题时，视研究成果的质量和

完成时间拨付。课题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项目经费。同时，

项目所在单位也应按照 1：1 的比例给予的配套经费支持。 

六、课题管理 

1、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党建研究，把高校党建研究项目列入

学校科研规划，加强管理，积极鼓励和支持广大理论研究和实际

工作者申报。学校组织部门和科研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项目申报工

作的组织和指导，依据相关规定和本通知要求，进行严格审核把

关，即对申请人的申报资格、申请书所填栏目的内容，特别是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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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期研究成果的真实性、选题和论证的科学性和可行性、课题组

的研究实力和必备条件等进行认真审核并签署明确意见，确保申

报质量。高校人事部门要把高校党建研究项目以省级课题的标准

列入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。省委教育工委组织部（省教育

厅人事处）将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，并对立项项目研究

实施跟踪管理、监督和结项。 

2、获准立项的课题组要在项目负责人的组织下按立项通知

要求认真研究，按期提交课题研究成果，并推进成果转化。未按

期提交申请结项者将予撤项，并追回已拨经费。所有项目的最终

研究成果均必须包括课题研究报告、公开出版发表的论文（著

作）。项目研究最终成果通过专家评审鉴定和省委教育工委、省

教育厅审查合格后，即可获得结项证书。结项鉴定审核不合格者，

将限期修改完善，仍未合格者将作撤项处理。凡被撤项的项目负

责人，将被取消此后三年申请新项目的资格。 

3、课题结项成果原则上要求有公开出版或发表的阶段性成

果论文，具体要求：研究成果须符合学术规范，体现创新，有所

建树。重大招标项目的主要成果要求正式出版或公开发表，并至

少有 2篇学术论文在正式期刊公开发表，其中 1篇学术论文在中

文核心期刊发表（如主要成果为调研报告并被省级以上行政部门

采用的，也可申请结项）；规划项目的主要成果要求正式出版或

公开发表，应有 1 篇学术论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（如主要成果

为调研报告并被省级以上行政部门采用的，也可申请结项）；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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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项目的主要成果要求至少有 1 篇学术论文在正式期刊公开发

表。务必注意：在研究成果公开发表、出版或向有关部门报送时，

须标注“2012 年度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（课题编号）”字样。 

4、各高校应当严格审查本单位申报的项目，并对本校人员

报送有关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督促课题负责人按时高质量地完

成研究任务。 

5、本年度江西省高校党建课题研究时间原则上为 1 年。 

七、申报程序 

项目申报者以学校为单位，集中申报，不受理个人申报。具

体申报办法如下： 

1、 各申报单位可登陆江西教育网的“政务公告”栏 

(http://www.jxedu.gov.cn/)，下载本文件的电子版，其中包括

《2012 年度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申请书》和《2012 年度江

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》。请各单位组织相关人员按

有关要求申报。 

2、各学校统一报送申报材料包括：《2012 年度江西省高校

党建研究项目申请书》一式 5份（A、B 表分开装订，并各一式 5

份）;《2012 年度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立项申报登记一览表》（1

份纸质并发送电子版）。 

3、受理本年度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

2012 年 4月中旬之前，逾期将不再受理。 

联系人：戴乐旺，联系电话：0791—86765052，电子邮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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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wang8@sina.com，联系地址：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组织部（省教

育厅人事处），南昌市红角洲赣江南大道 2888 号江西教育发展大

厦 2305 房，邮政编码：330038。 

 

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 江西省教育厅 

〇二 一二年三月七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社会科学处。 

江西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办公室      2012 年 3月 23日印发 

（共印 20 份） 


